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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农机购置

与应用补贴有关事项的通告

（2026 年 17 号）

为防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（以下简称购机补贴）政策实施

风险，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

作规范》（农办机〔2026〕2 号）等文件规定要求，结合福建实际

情况，对部分事项进行细化明确，现通告如下。

一、规范核验补贴机具的购机价格

经销企业开具的购机发票须包含购机者名称、购机金额、机

具名称、生产企业名称、机具型号、发动机号（不带动力可不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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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）、出厂编号、经销企业名称等信息，其中购机价格有关要求具

体为：

（一）列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农机具（以下简称列补农

机具），凡是 2026 年 7 月 1 日前销售的，农业农村部门在核对机

具购机价格时，通过购机补贴申请主体签字确认的购机价格、购

机发票上购机金额核对购机价格，不一致的，将判定为核验不通

过。

（二）2026 年 7 月 1 日及之后销售的列补农机具，农业农村

部门在核对机具购机价格时，通过资金往来凭证（包括但不限于

银行转账、微信、支付宝等）、购机发票核对购机价格、出厂编号、

购机者名称、经销企业名称等信息，不一致的，将判定为核验不

通过。经销企业与购机者的资金往来凭证须体现购机价格、出厂

编号、购机者名称、经销企业名称等信息。购机者申请购机补贴

时须提供资金往来凭证，无法提供资金往来凭证的，或资金往来

凭证中购机价格、机具出厂编号、购机者名称、经销企业名称等

信息与购机发票上不一致的，将判定为核验不通过。

二、规范标注列补农机具铭牌生产日期

所有列补农机具要在明显位置永久固定机具铭牌，铭牌上应

标注生产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发动机号（不带动

力可不标注）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，其中生产日期标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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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验等具体要求为：

（一）2026 年 7 月 1 日前生产的列补农机具，其铭牌上标注

的生产日期可以精确到年、月、日，也可以精确到年、月。铭牌

没有标注生产日期的，将判定为核验不通过。

（二）2026 年 7 月 1 日及之后生产的列补农机具，其铭牌上

标注的生产日期应精确到年、月、日。铭牌上生产日期与农机购

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中生产日期不一致的，或未精确

到年、月、日的，将判定为核验不通过。

三、抓紧特定时段购置农机具补贴申请办理

2020 年 11月 20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1日前购置的列补农机

具，目前仍有少量未申请购机补贴。请相关购机主体于 2026 年

12 月 1 日 0 时前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申请，农业农村部

门将按照《2021—2023 年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（闽农

规〔2021〕3 号）等文件要求开展受理、审核等工作。逾期不再

受理相关购机补贴申请。

四、严格落实列补机具核验工作规范最新要求

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作

规范》（农办机〔2026〕2 号）要求,请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抓紧按

程序制定本县（市、区）具体工作规范并及时印发实施。县级具

体工作规范实施前，暂按原有核验要求开展列补机具核验。



— 4 —

农机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、购机者等购机补贴政策参与主体，

要认真学习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

作规范》，规范参与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。

附件：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核验工

作规范》（农办机〔2026〕2 号）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2026 年 6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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